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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外 監 管 公 告  

 

本 公 告 是 由 陽 光 能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（「 本 公 司 」） 依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

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 13.10B 條 作 出 。  

 

以 下 所 附 是 本 公 司 按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規 定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二

十 三 日 在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網 頁 刊 發 的 公 告 。  

 

 

 承 董 事 會 命  

 陽 光 能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
 執 行 董 事  

 許 祐 淵  

 

 

香 港 ，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 

 

 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，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為 譚 文 華 先 生 (主 席 )、許 祐 淵 先 生、



TDR 除權(息)公告─新增 

公司代號：9157 公司名稱：陽光能源 

TDR 為 上市 上櫃 買賣 

 

一、公告序號：1 

二、主旨： 

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辦理現金增資公告。 

三、事由： 

本公司擬於香港辦理現金增資，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得依比例優先認購及暫停

辦理股份過戶。 

四、停止過戶日期起日：102 年 2 月 21 日 

  停止過戶日期訖日：102 年 2 月 25 日 

  持有人名冊記載停止變更日(最後過戶日)：102 年 2 月 20 日 

五、權利分派內容： 

 （一）股票股利：每仟單位 TDR 配發 0.0000 單位 TDR 股票股利 

 （二） 現金股利：每單位 TDR 配發港幣 0.000000 元（折合新台幣約 0.0 元），

    實際金額應以存託機構收到現金股利後，依當時匯率兌換成新台幣之

金額為準。 

 （三） 現金增資： 

1. 每壹單位 TDR 認購價格港幣 0.510000 元(匯率為 0.0000，折合新台

幣 約 0.00 元。) 

2. 



八、參與分配 TDR：102,883,301 單位，股票股利分配：0 單位，現金增資可認

購：20,576,660 單位，本次增發後 TDR：123,459,961 單位 

九、其他應公告事項： 

1. 此次現金增資原股東優先認購，增發後之臺灣存託憑證單位數係為

預估值，將依實際認股情形再行公告，本次現金增資臺灣存託憑證

持有人可認購總單位數為 20,576,660 單位(不包括超額認股單位

數)，且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有超額認購權。 

2. 供股繳款通知書及超額認購申請單將於 102 年 2 月 26 日寄發給臺

灣存託憑證持有人。希望參與陽光能源現金增資原股東優先認購的

合格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必須於 102 年 3 月 8 日下午 3 點 30 分之

前完成繳款。本次現金增資繳款方式、超額認購繳款注意事項及代

收行庫相關資訊將另行公告。 

3. 供股繳款通知書及超額認購申請單已載明認購臺灣存託憑證以每

單位依新台幣 0.05 元計收存託手續費用及以每單位依新台幣 0.003

元計收香港 CCASS 股票撥轉費用，合計後不足一元採無條件進

位，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必須另外支付繳足相關費用金額，如臺灣

存託憑證持有人未足額支付認購價款及相關費用者，其認購視為不

成立。 

4. 為配合停止過戶作業，存託機構於 102 年 2 月 4 日至 102 年 2 月

25 日暫停受理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臺灣存託憑證之兌回(含兌

回出售)及再發行申請作業。 

5. 本次現金增資增發相對數額之臺灣存託憑證，存託機構將於陽光能

源得發行新股之日起三十日內對臺灣存託憑證持有人交付臺灣存

託憑證。 

6. 本次現金增資臺灣存託憑證與原股份具相同權利義務，可參考 102

年 1 月 15 日於臺灣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之重大訊息。 

十、特此公告 

以上公告係由陽光能源存託憑證之國內存託機構代為輸入，資料如有虛偽不實

或事後變動或未依規定時限公告，均由前揭公司負其全責。 

 


